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

宣传物品（广告牌、横幅、海报、电子显示屏播放）等审批表

	宣传物品信息
	宣传物品内容
	
	宣传物品

种类
	

	
	放置地点
	

	
	放置时间
	起：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止：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

	
	详细内容

（设计图片或照片另附页）
	

	申请者

信息
	申请部门
	
	经办人
	 

	职能科室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分管领导

审核意见
	分管领导签名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

	学院党委

审批意见
	

	
	负责人签名（公章）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注：①宣传物设置按照“先审批，后发布”的原则，原则上须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完成报批，同时在网上办事大厅提交申请。
②申请部门要严格按照审批时间和区域设置宣传物，设置期间做好安全维护，保持整洁有序，不得影响交通和破坏环境，使用结束后须及时撤除。


PAGE  


